
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教 育 厅   
 

转发关于报送基本建设项目组建珠江 

—西江经济带（广西）项目库的通知 
 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： 

现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《关于报送基本建设项目组建珠江—

西江经济带（广西）项目库的通知》（桂发改珠西﹝2015﹞1229

号）转发给你们。根据通知要求，在项目库建立和运行后，未入

库的项目原则上不安排自治区本级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和申请

国家投资补助。请各项目学校按通知要求将符合条件项目填写项

目库申请表和项目简介，于 2015 年 11 月 17 日前报送我厅财务

处（基建项目办），同时发邮件至邮箱 5316127@163.com。联系

人及电话：何烨，0771—5815161，13597117168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1 月 11 日 






















